
 
 

活動名稱 參加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展 

活動時間 112 年 8月 16-18 日 

具體執行方

式 

1.參加全國海洋教育成果觀摩暨教師研習，進行海洋教育成果擺攤及分享，參 

  與人數 6人。 

2.將 112學年度海洋教育成果製成易拉展海報，以及研發的學習路線摺頁及海 

  洋教案、海洋擴香石、邵族四手網 DIY及 AR 教材帶至現場展出。 

3.經費編列 

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說明 

差旅費 40,000 式 1 40,000 含三天兩夜住宿費、交通費 (6

人) 

雜支 2,000 式 1 2,000 5% 

小計 42,000 
各核定項目經費依實際需求可相

互勻支 
 

活動名稱 海洋教育週活動 

活動時間 113 年 2月-6 月 

具體執行方

式 

1.工作內容 

(1) 結合世界海洋日，於學校課程或相關活動中，加強融入海洋教育。 

(2) 增進學校師生之海洋素養與海洋相關基本知能。 

(3) 喚起學校師生知海、愛海、親海之意識，並以實際行動守護海洋、關懷地

球。 

2.辦理方式 

(1) 校園海洋週活動：鼓勵全縣各校依據學校環境與資源，發展校本特色課程與

活動，規劃校園海洋週活動。 

(2) 資源整合: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網站提供教學活動媒材與課程教

案，如講師名單、海洋學習資源、海洋知識測驗..等等，推廣各校發展海洋

教育週活動實施之參考依據。 

(3) 辦理海洋科普繪本創作比賽：2月行公文說明競賽辦法，海洋週將優秀作品公

告於網站。 

(4)成果發表：統整各校進行海洋教育 6/8 當週活動後成果，公告於南投縣 

   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源網，推廣激勵多元海洋教育發展。 

3.經費編列 

 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說明 

評審費 2,500 人/次 3 7,500 邀請 3 位專家評審 

禮券 1,000 份 4 4,000 第一名 4件 

禮券 800 份 8 6,400 第二名 8件 



 
 

禮券 500 份 12 6,000 第三名 12件 

禮券 200 份 16 3,200 佳作 16 件 

膳費 100 人次 9 900 
評審 3 人及工作人員 6

人 

印刷費 100 式 30 3,000 影印相關資料 

雜支 1,500 式 1 1,500 5% 

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 
32,500 依實際需求可相互勻支 

 

 

南投縣 112學年度「海洋科普繪本創作」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

1、 依據: 

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學年度推動戶外與海洋教育計畫。。 

2、 目的: 

(1) 為提升海洋科普素養，促進海洋教育融入領域教學，鼓勵學校編製海 

    洋科普繪本，並將繪本運用於教學實踐，以提升學生海洋教育知能。 

(2)藉由辦理徵選優秀繪本作品之活動，促進各校資源交流與共享，讓親 

    海、愛海、知海、護海的理念更為普及。 

3、 辦理單位: 

(1)主辦單位：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

(2)承辦單位：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

4、 參賽組別: 

(1)國中組：本縣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。 

(2)國小高年級組：本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生。 

(3)國小中年級組：本縣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中年級學生。 

5、 徵選內容: 

海洋科普繪本創作 

6、 活動時間: 

(1)自 113 年 3月 1日起至 113 年 5月 31日止受理報名徵件。 

(2)預計 113 年 6月 8日前公布得獎作品於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資 

    源網。 

7、 參賽作品規格與內容說明 

(1)由學校教師邀集學生組成「海洋科普繪本創作小組」（每創作小組之學 

    生至多 4 位、指導教師至多 2位，可跨年級組成），以「保護海洋」為主

軸，其中包含三個面向「守護海岸」、「食魚教育」、「減塑行動」，擇一主題

進行繪本創作，每一創作小組僅限參賽一件作品。 

(2)作品規格 

(一)紙張大小：寬 297mm，高 210mm 兩頁一組的 A4 紙上，如下圖 2範 

   例 1所示。 

(二)作品頁數：圖畫需要橫式創作（如下圖 3 及圖 4 所示），國小 

組、國中組不得少於 8頁(即 4組，紙張請勿雙面繪製）。頁數至多 48 

頁（即 24組，紙張請勿雙面繪製）。作品之封面、封底、封面內頁、 

封底內頁、版權頁等不包含在頁數範圍，創作團隊請另外設計 



 
 

     

   (三)文字處理方式：考量後續得獎作品數位化及印刷成冊之效果，文字請勿 

       直接書寫在圖稿上，請以不破壞原稿之方式另於原稿上夾註一張描圖 

       紙，再將故事情節的文字配置於描圖紙上，並將各頁文字內容另行彙整 

       於作品內文表格(附件 4)。建議另行印製影本，並將文字書寫於作品影 

       本上一併寄送，將更為清楚。 

   (四)作品原稿裝訂：請勿裝訂，請將作品原稿依序排列後妥善包裝後再行寄 

      送（建議可分別將各頁原稿裝入透明內頁袋並標註頁數以整本資料夾寄 

      送）。 

   (五)繪畫使用材料不限（水彩、蠟筆、彩色筆、水墨、電腦繪圖等皆可）， 

      惟作品僅限於平面創作。 

   (六)作品寄送時請自行做好保護措施，如因參賽人未做好保護措施，導致作 

      品於寄送過程中毀損，主（承）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。 

8、 報名方式及繳交文件 

(1)繪本送件:國小組 12班以上學校至少送出ㄧ件參賽，11班以下(含 11 

    班)自由送件；國中組各校至少送出ㄧ件參賽。 

(2)須繳交文件：每件參賽作品均須檢送以下文件 

1.報名表：如附件 1。 

2.作品內文：填寫附件 2。 



 
 

3.著作使用權授權同意書：填寫附件 3，每人 1份。 

4.併同參賽作品原稿 1件。 

三、送至光華國小南投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。 

九、評選辦法 

聘請專家學者協助依據評選標準進行專業審查，擇優選出得獎作品。 

十、評選標準 

評分標準 比重 內容說明 

故事內容 40% 依參賽作品名稱，故事內容及主題相關程度評分。如：

內容豐富並具體表現海洋資源、具原創性、啟發性等。 

繪畫技法 60% 佈局構圖、色彩、技法等。 

 

十一、得獎獎勵 

  (1)學生組:可共同創作最多 4人，國小中年級、國小高年級、國中組各錄取 

(一)第一名:錄取 1名，縣級比賽獎狀乙紙及禮券 1000 元。 

   (二)第二名:錄取 2名，縣級比賽獎狀乙紙及禮券 800 元。 

 (三)第三名:錄取 3名，縣級比賽獎狀乙紙及禮券 500 元。 

 (四)佳  作:錄取 4名，縣級比賽獎狀乙紙及禮券 200 元。 

  (2)指導教師： 

   (一)學生組指導老師限填寫一至二人，若指導作品多件得獎，各組擇最優成 

       績乙件給予指導獎狀乙紙。 

   (二)榮獲第一名團隊，指導老師給予嘉獎兩次之獎勵，第二名及第三名給予 

       嘉獎乙次之獎勵，佳作，頒給獎狀乙紙之獎勵。 (指導老師需為校內教 

       師方可敍獎)  

   (三)上開獎項總名額，由評審視參賽者作品水準議定，未達一定水準或件 

       數，所有獎項及名次皆可「從缺」，不得異議。 

十二、注意事項 

(1) 參考範例：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網頁  

    https://tmec.ntou.edu.tw/p/412-1016-6513.php?Lang=zh-tw） 

(2) 作品限手工書，語言(文學、鄉土、英語)不拘，繪畫使用材料不限 

   （水彩、蠟筆、彩色筆、水墨、電腦繪圖等皆可），惟作品僅限於平 

    面創作。 

(3) 作品寄送時請自行做好保護措施，如因參賽人未做好保護措施，導致 

    作品於寄送過程中毀損，主（承）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。 

(4) 自由創作，參賽作品需具原創性，不得有抄襲、翻譯及改寫之情形， 

    且以未曾參賽（展）或在任何形式媒體發表、出版者為限。 

(5) 國中小組每件作品，共同創作至多 4人，指導老師至多 2位(依所列 

    順序先後，視為第一、第二指導者，關乎敘獎，請慎重討論後填寫 

(6) 凡報名參加徵件之作品，即視同同意本計畫之各項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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